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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发行人概况 

1、公司法定名称：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法定代表人：李益民 

3、公司注册地址：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北环路东段花园酒店 

4、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魏金娟、张东升 

联系地址：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泾河新城产业孵化中心 

联系电话：029-36201807、029-36201917 

传真：029-36201859 

邮政编码：713700 

5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：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中国债券信息网

及中国货币网 

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是由陕西省

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理委员会、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长

安信托”）出资组建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其中，陕西省西咸新区泾

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76.94%，长安信托出资

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23.06%。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理委员会

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，实收资本 13 亿元。公司作为泾河新城管委

会下属核心企业，负责泾河新城区域内整体开发建设，主要包括区内

基础设施及重点项目代建。 

二、经审计的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 

本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见附表。 

三、已发行债券情况 

本公司已发行2014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（集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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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，发行要素如下： 

1、债券名称：2014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。 

2、发行首日：2015年1月5日。 

3、债券发行总额：人民币10亿元。 

4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为7年期，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即在

债券存续期的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、第7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

发行总额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 

5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。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

为6.89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 

6、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逾期不

另计息。 

7、信用级别：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

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。 

本公司将于2016年1月5日支付本期债券自2015年1月5日至2016

年1月4日期间的利息。 

四、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银行贷款本息不存在逾期未付的情况。 

五、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将于2016年1月5日第一次付息，尽本公司所

知，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已发行债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在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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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涉及和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

政程序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的按期偿付。 

七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本公司所发行的上述债券本期无变动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 

附件：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14

年审计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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